
國立鹿港高級中學體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

九十年三月二十日經行政會報決議通過 
九十五年九月七日經體育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九十五年四月四日「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」修訂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積極推行全校體育教學及策進協調體育工作，增進學生身心健康。 

三、組織：本會以校長、秘書、教務、學務、總務、輔導、會計等處室主任，體

育組長、家長代表一人、體育教師等人組成，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

秘書擔任副主任委員、學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。  

四、本會任務如下：  

1.本校體育實施計畫大綱。  

2.本校各體育章程規則。  

3.規劃本校本校體育場地及設備。  

4.承辦或參加校際體育活動或比賽之計畫。  

5.學生體育成績考核辦法。  

6.本校年度體育經費預算的執行檢討及編列。  

7.其他有關體育之發展與規畫要項  。  

五、本會委員會議，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，指定委員一人

代理之。  

七、本會委員會議如因議程之需要，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八、本會委員均無給職。 

九、體育委員會議每學期以召開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。 

十、本會組織規程經校長核定後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